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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粒子性 

2019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大奖赛 

作品征集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下简称：科艺基金）成立于

2013 年，旨在倡导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弘扬科学和艺术之精神。科艺基金每年

举办一次科艺作品大奖赛，鼓励以科学主题为基础创作艺术作品，并通过面向

全球公开征集、评审的形式，遴选优秀科艺结合作品，并举办专题展览。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科艺作品大奖赛与作品展。 

2019 年第六届科学与艺术作品大奖赛于 2019 年 5 月正式启动，主题为：

光的粒子性。在完成作品征集和评审之后，拟定于 2019 年 11 月举办“2019 光

的粒子性国际科学研讨会暨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活动期间，将重点围

绕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与创新等问题，举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为科学家与艺

术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互动交流平台。 

时间地点 

1. 征集周期：2019 年 5 月 18 日 – 2019 年 9 月 16 日 

2. 初选周期：2019 年 9 月 17 日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3. 复评周期：2019 年 10 月 11 日 – 2019 年 10 月 31 日 

4. 展出周期：2019 年 11 月 24 日 – 2019 年 12 月 25 日 

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上海科技馆 

2.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李政道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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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本次科艺作品大奖赛设特、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并分别以奖金或

者奖品的形式给予奖励。其中： 

 特等奖 1 名，奖金人民币 6 万元； 

 一等奖 2 名，奖金人民币 3 万元； 

 二等奖 8 名，奖金人民币 1 万元； 

 三等奖 16 名，奖金人民币 5 千元; 

 优秀奖 24 名。 

同时，获奖作品将在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作品展中展出。 

作品归属  

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作品归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所

有，作为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大奖赛获奖作品永久收藏。 

参展要求  

作品主题：紧扣“光的粒子性”（见附件 1 的说明）科学主题，并以适当

的艺术形式进行呈现和演绎。 

作品类别：中国画、油画、雕塑、综合画种（版画、水彩、粉画、漆画、

插图、连环画），也可以是其它体现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美术、艺术设计作品。

参展者请注明作品类别。 

初选要求: 

1．提交作品应当是符合“光的粒子性”科学主题、未参加过市级以上展览

的各种艺术作品。 

2．每位作者提交作品数量不限，获奖作品不超过 1 件。 

3．参展作品尺寸要求(含画框)：平面作品：不小于 50×50cm，不大于 180

（高）×不大于 120（宽）cm；立体与空间作品：不大于 180（高）×180

（宽）cm，重量不大于 150 公斤。 

4．涉及到影像、程序、装置等其他类型作品，需提交操作手册和相应软

件安装包及程序等。 

5．登录大奖赛报名系统 http://activity.lib.sjtu.edu.cn/lzd2019/直接注册提交

作品，或以 email 方式提交 jpg 格式的作品照片或扫描件，或者 avi、rm、mov

格式的作品视频文件，或者多媒体、软件类作品的电子文档（建议文件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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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B）。同时，请将作品文件（命名方式：2019-MM-DD-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与报名表（见附件 2）一同打包发送至邮箱： lzdkeyi@lib.sjtu.edu.cn 或

tdlee.lib@sjtu.edu.cn。收到回复邮件视为投稿成功。 

6．作品电子稿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6 日。初选入围者接到电话通

知后邮寄作品原作，未入围作者恕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 

复评要求： 

1．将作品原件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寄达：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李政道图书馆 307 办公室。联系电话：021-34206460-33308。邮编：

200240。 

2．平面作品须自行装裱配框，雕塑或装置类立体作品须自行解决运输及

安装调试等问题。立体作品须与组委会协商展台事宜。 

3．请在作品背面右下角写明：作者姓名（以身份证为准）、作品名称、

尺寸、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等信息。 

责任、权利和义务  

1．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的权利。 

2．优秀奖及未获奖作品在展览结束 3 个月内，最迟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

前，由参赛者本人、或由同一法定代理人、或由参赛者自费委托的运输代理，

于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提取作品复运返回。法定节假日及上海交通大学

寒假期间不办理相关手续。 

3．优秀奖及未获奖作品复运返回期限结束后，仍未被提走的作品将归上海

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所有。 

4．凡涉嫌抄袭、侵权、高仿、模仿他人作品者一律取消入选资格，所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作者承担。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18 日 


